


理事長的話 

一、三月份於立法院涉及建築師執業相關法案有： 

（一）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草案)： 

業經立法院內政委員會 3月 15、16兩日密集討論，已在 16日

完成初審。本案仍須經黨團協商再送院會。 

（二）建築師法(修正案)： 

1、草案第 4條第 1項第 4款：擬建議限縮為單一承辦案件受一

年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判決。 

2、草案第 32條，增訂應投保專業責任保險之規定疑義，本會

認為保險內容應雙方合意且強制投保應限於法人建築師事

務所。業於 106年 3月 17日拜會工程技術顧問商業同業公

會，本會除了了解有關目前顧管條例第 20條之執行成效

外，雙方亦就「建築師專業責任保險契約條款」進行交換意

見。 

3、草案第 34條，建築物設計、監造酬金標準，本會認為建築

師受委託辦理業務，其工作範圍及應收酬金，依現行條文已

執行多年無礙順暢，且多方均有共識，建議仍維持現行條文。 

（三）消防設備人員法(草案)： 

行政院所提案之消防設備人員法(草案)，因去年政府改組撤

回，目前由內政部消防署積極再提修正版本，並於 2月 15日及

3 月 17日分別召開 2次會議，邀集相關專業公會、設備師、士

公會進行討論協商，本會認為消防設備人員法(草案) 應與消防

法修正案併案一起於立法院審議通過。本會代表於會中提出書



面意見： 

1、消防安全設備之設計、監造、裝置及檢修，於消防設備師或

消防設備士未達定量人數前，得由現有相關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或技術士暫行為之。 

2、本法修正施行前領有消防安全設備設計監造或消防安全設備

裝置檢修暫行執業證書者，自本法修正施行之日起，得依其

領有證書類別，繼續從事五層以下建築物之消防安全設備設

計、監造或裝置、檢修業務。但於本法修正施行前具有六層

以上建築物之消防安全設備設計、監造經驗者，不受五層以

下之限制。 

3、八十四年八月十一日本法修正施行前取得建築師資格並領有

建築物建造執照或取得電機技師資格並曾辦理建築物設備

專業工程簽證者，自本法修正施行之日起，得從事建築物之

消防安全設備設計、監造業務。 

4、開業建築師自本法修正施行之日起，得從事五層以下建築物

之消防安全設備設計、監造業務。但建築物用途為住宅或申

請範圍符合下列規定之ㄧ者，不受五層以下之限制。 

二、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有關「我國文化資產保存現況與重大政策推

動」，包括了｢再造歷史現場」專案計畫概述，希望各公會理事長

能至各地傳達訊息，讓更多有興趣的建築師參與投標；另外，文

化資產局也簡述其「文化資產學院」之計劃，經過雙方的交流後，

初步決定由全國公會整合，未來各地方公會如果有興趣辦理相關

講習，也可透過此模式來提昇我們會員建築師對於文化資產的軟



實力。 

三、本會第 14屆第 2次會員代表大會已訂於 106年 4月 17 日(一)假

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召開，3月 21日的理事會議就各公會所推

派的會員代表審定後送內政部備查，本會已寄出通知，希望大家

共同與會。 

四、有關前幾年建材展分別在世貿一館及南港展覽館兩地舉行的情

形，將於今年 12 月份有所突破，今年的建材展我們已規劃全數

攤位都在南港展覽館一樓及四樓展場展出，解決了原本兩個展場

需要專車接駁的不便，至於相關的報到時間及細節，目前全國公

會正在籌劃中，俟全案確定後再週知大家。 

五、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第 121 次委員會議已通過提升「機關委託

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之服務費率」。 

六、陳政雄建築師已同意協助開辦有關「長照法－老人建築」之 2天

課程(星期五、六乙梯次、或星期日、一乙梯次)相關事宜，本會

將儘速召開籌備會議，讓講師們準備教材，俟安排底定即公告週

知，以因應 6月 3日起施行之「長期照顧服務法」。 

 

最後，謹祝各公會會務昌隆，大夥身體健康、事業順利。 

 

 

謹上 

 

中 華 民 國 1 0 6 年 3 月 3 0 日 






















































































































































































































































